
本报讯（通讯员 申戈 马永群）
最近几天，淄博市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举行家长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入园参
观。“食堂的菜品丰富、荤素搭配合理，
老师们设计的游戏很有趣，孩子们也喜
欢，我当初提前好久才给孩子报上名，
现在看来当初的选择没有错！”一位学
生家长如是说。

据园长杨光菊介绍，实验幼儿园已
经走过了60个春秋，如今仍然是当地人
最喜欢的幼儿园，持续保持办园活力、
为每一个孩子创设健康成长的良好环
境，是实验幼儿园的“不老秘诀”。

幼儿园结合幼儿身体发展实际，科

学合理设计孩子运动内容与运动方式，
通过开展花样跳绳、活力篮球体操、走
平衡木等阳光运动，让孩子锻炼身体，
增强素质。还定期开展趣味体育活动，
激发孩子运动兴趣，促进身体健康。

为了提升孩子综合素养，幼儿园精心
设计了晨间播报、童话剧演出、语言节奏游
戏等阳光拓展活动，开设折纸、陶泥、面塑
等手工课，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此外，该园还开辟了“种植园”和“成长林”，
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和探索观察能力。

“孩子吃得好、身体好、玩得好，家
长自然会满意。”杨光菊的一句话，道出
了这家省级示范幼儿园的“成功法宝”。

“花甲”幼儿园的“阳光”童年 淄川区育英幼儿园开展家长入园体验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曹司涛） 今年
5月20日至6月20日是我国第七个学前
教育宣传月，主题是“我是幼儿园教
师”。淄博市淄川区育英幼儿园积极响
应教育宣传月活动精神，组织开展了亲子
绘本制作、教师演讲比赛、家长入园体验
等活动，让家庭与幼儿园联动起来，同时
邀请各行各业的家长朋友们走进幼儿园，
切身体验了幼儿园教师的一天。

通过体验活动，家长们深刻体会
到幼儿园教师的职业特性，深刻理解
了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素养，也深刻感
受到了幼儿园教师的教育情怀，敬佩
之意油然而生。有的家长回味之际不

禁感慨：“我从来没有想到幼儿园教师竟
然这么累！我看到的她们永远都是那么活
力四射、温柔可爱，可谁又知道这背后的
百般不易呢？做一名幼儿园教师太需要耐
心、爱心、细心和一颗玲珑心了。”

据了解，淄川区育英幼儿园开园以
来，始终秉承“以人为本，师幼共同成长，
和谐发展”的办园理念，以礼仪教育、养成
教育、安全教育为主线，开设“绘本悦读”

“幼儿戏曲”等特色课程，重视幼儿行为习
惯、生活习惯、独立能力的培养，先后获山
东省街道中心幼儿园、山东省示范性幼儿
园、淄博市示范性幼儿园、淄博市首批数
字化幼儿园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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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租赁赁期期内内，，房房东东不不得得单单方方涨涨房房租租
山东发布租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下月实施

本报记者 张玉岩

住房租赁合同备案
可享公共服务

在新发布的《示范文本》适用于住
房租赁双方当事人自行成交、通过房地
产经纪机构成交、住房租赁企业提供服
务成交等租赁方式。

《示范文本》中，突出了双方当事人
信用。《示范文本》前言第四条指出，“签
订本合同前，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要求
对方提供本人（企业）信用记录信息的，
对方应积极配合予以提供。”通过本人

（企业）信用记录信息的披露，双方当事
人在签订租赁合同时作参考，有利于维
护合同的稳定性。

此外，还保护了承租人的知情权。
《示范文本》明确要求出租人写明房屋
的详细位置、建筑面积等基本信息，要
求明确房屋权属状况、房屋是否抵押，
出租人要提供房屋来源证明。通过这些
重要信息提示，避免房屋权属瑕疵和隐
瞒房屋真实现状情形发生。

《示范文本》规定，住房租赁合同订
立后3日内，双方当事人应申请办理房
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手续。当事人持备
案的住房租赁合同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以及居住落户、义务教育、提取公积金
支付房租等基本公共服务。

《示范文本》专门提出，出租人应积
极配合符合当地政府规定条件的承租
人，申请办理居住落户、义务教育、基本
医疗、基本养老、就业服务、社会保障、
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

承租人人均使用面积
不得低于6平方米

在现实生活中，承租人总是以弱势
群体的形象出现，出租人上调房屋租金
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示范文本》中明确约定，出租人不得单
方面上调房屋租金。

《示范文本》第四条约定：本合同中
未约定租金调整次数和幅度的，出租人
不得在租赁期内单方面提高租金。强调
了对出租方和承租方所负法律责任和
义务的界定，使得房东和租客处于平等

的地位，享有同等的权利，有利于住房
租赁关系的规范和稳定。

同时，对租客居住人数做出规定，
并且提出一些禁止性规定。《示范文本》
第二条约定：承租人应当向出租人提供
实际居住人的信息，并及时将变动情况
告知出租人。单间居住人数和人均租住
面积应当符合当地人民政府的规定。阳
台、储藏室等非居住空间不得出租用于
居住。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群租乱
象，便于逐步完善租赁人口信息大数
据，为住房长效机制建设奠定基础。

在近期发布的《住房租赁经营服务
规范》中规定，出租用于居住的房屋，承
租人人均使用面积不得低于6平方米，
单间居住人数不应超过2个成年人，不
含过道、厨房、卫生间、阳台、储物间和
地下储藏室，且宜高于当地政府规定的
单间租住人数和人均租住面积标准。

同时，《示范文本》明确房屋修缮和
责任主体。房屋使用过程中，若出现维
护、维修、赔偿等问题，《示范文本》第六
条对租赁双方进行了责任的公平划分，
避免和减少了在维修主体和费用承担
方面的争议。

本报济南6月19日讯（记者 廖雯
颖） 日前，山东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领导小组制定出台公务用车相关配套
政策，对公务交通补贴发放、调研接
待用车和班车管理使用等作出明确
规定。

配套政策要求，要规范公务交通
补贴发放。对职务变动人员，自职务调
整后的下月起，按新标准发放公务交通

补贴。对调入或新入职的各级党政机关
和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和参公
管理人员，自正式报到的下月计发公务
交通补贴。其中，调入前属于公务员和
参公管理人员身份的，暂按照调入前的
职务发放；属于社会招考入职的，暂按
照科员、办事员职务发放，自职务明确
后的下个月起按新标准发放。

此次政策提出，要规范调研接待

用车和班车管理使用。调研接待用车
要严格按照各级公车改革领导小组
批准的范围和编制数配备，不得擅自
扩大。集体公务出行和公务接待，要
优先使用保留的调研接待用车，必要
时可租用社会车辆，费用由本单位按
规定报销。党政机关职工上下班原则
上自行解决；确需安排开行班车的，
要按照社会化、市场化方式运行，原

则上租用公交公司车辆或其他出租
公司车辆，实行缴费乘车，缴费标准
由单位与车辆所属公司根据乘车人
数、距离远近等因素协商确定。

对异地任职干部探亲交通费用问
题，政策规定，异地任职干部往返任职
地与家庭主要居住地的城市间交通
费，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安排公
务用车接送。

山东公车改革出台配套政策

异异地地任任职职干干部部探探亲亲不不得得公公车车接接送送

19日，山东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召开媒体通报会，
发布了《山东省租
房租赁合同示范文
本》（以下简称《示
范文本》），此范本
将于2018年7月1日
起正式实施。根据

《示范文本》，出租
人将不得单方面上
调租金。各住房租
赁企业、房地产中
介机构在开展住房
租赁业务时应当提
供示范文本，供当
事人阅读，住房租
赁当事人订立合同
时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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